
 

保險公司對當事人身

份、地點及事由是否符

合契約 

書面通知本校及當事

人不符合理由 
1.事件業管單位處理當

事人安撫及相關問題 

2.請當事人填寫出險通

知書並預估理賠金額 

出險通知書送保

險公司錄案審理 

俟醫療完成(2 年追溯期)將
各項醫療及理賠單據送保

險公司預審計算理賠金額 

 

補  件 

當事人填寫

個資同意、

和解書及匯

款同意書 

備妥出險相關資

料並蓋妥本校印

戮寄送保險公司

(本項可委請環安

組協助辦理) 

保險公司於收受理賠

文件起 15 日內完成理

賠匯款 

 

結   案 

不
符
合 

不
合
格 

 

合 

格 

符
合 

當事人(出險人)受傷通報本校駐

警隊/事之業務管理單位，並提

供事發證明(現場照片、報案紀

錄 等) 

業務管理單位確認

造成原因，並立即改

善避免再有人員受

傷 

向保險公司口頭

備案事件發生人

事時地物等情形 

國立政治學公共意外責任險出險作業流程 
 


